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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日前首次針對大陸越界漁船實施「沒入」之行政處分，展現執法決心，

讓國人感受到政府「立即、有效」的護漁作為，接手的金門縣府亦隨即雇用怪手當場銷毀

。比照以往大陸越界船隻均在扣留調查、罰款和刑事處分後「放回」對岸，此次政府之具

體作為，確實充分顯示對越域捕魚之大陸籍漁船，宣示我執行公權力的決心！ 

二、海巡署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 32 條及《施行細則》第 43 條，對該船執行「沒入」之

行政處分，是海巡署成立以來，首次以「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行政處分「沒入」大陸船舶

，但依法可以多管齊下彈性運用「驅離」、「扣留船舶」、「留置調查」、「沒入漁獲和

漁具」、「沒入船舶」及「行政罰鍰」等六大執法手段，過去海巡面對大陸越界漁船總以

驅離為優先作為，隨後方逐步加重處分，金門會動用沒入船舶銷毀，實在是對岸漁船行徑

囂張，對於我方執行公權力不理會還丟擲石塊砸破海巡艦艇船艙玻璃，倘若至此公權力尚

無作為，豈不貽笑大方。 

三、過去礙於兩岸關係對於大陸漁船處置總有顧忌，然而經過多年的驅離與取締，並無有明顯

的嚇阻之效，近期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初審通過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 81 條之 1 修正條文，加

重大陸漁船進入我禁、限制水域時的罰則，大陸船舶不區分漁船、非漁船，只要進入我禁

、限制水域，被我方扣留者，可處 30 萬元到 1,000 萬元罰鍰，希望能夠提供我方執行公權

力的手段，增加遏阻大陸越界漁船之處分強度。 

四、台灣地區周邊海域漁業資源豐富，因此大陸漁民會經常越界到我方海域作業，嚴重掠取我

漁業資源，但事實上我方亦有漁船至大陸海域捕魚情形，但以大陸漁船之數遠高於我方公

權力海巡艦艇之數，確有難為之處，尤其事涉兩岸漁民生計與國土安全，除希望執法單位

充分彈性運用相關手段，對於累犯甚至行徑惡劣者給予重罰，透過多管齊下嚇阻大陸漁民

越界作業外，根本之務，還是應該透過兩岸兩會管道，將其納入正式議題予以充分討論，

研訂互信共享資源機制，不但能予國人鄉親安全捕魚環境，有效保護我國海域漁業資源，

更為兩岸良性互動爭取最大共識，奠定永續和平之海域空間。 

（三十二）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日前又一因有腦麻親人所引發的家庭

人倫悲劇，籲請政府再確實檢討，台灣的全民健保已著名世

界，但由於疾病照護引發的家庭悲劇卻還是不時上演，實是

一大諷刺！本案因大兒子患腦性麻痺、癲癇症，任鐵工的父

親想到自己收入不多，無法讓兒子受到妥善醫療照護，還拖

累年邁的父母親，難抑內心悲憤，因而萌生殺機，遂告知兒

子：「阿公阿嬤年紀大了，不能照顧你，把你殺了好不好」

？其子答應後，男子親手勒斃兒子，隨即打電話自首。警方

抵達現場，父親放聲痛哭地說：「我好自私，我應該跟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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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走的」。相信國人聞知沒有不唏噓的---，腦性麻痺係嬰兒

腦部未成熟時受到損傷而產生動作發展障礙的一種病變，發

生率約為千分之二至千分之五，台灣目前腦性麻痺人數估計

約有 14 萬 3 千人。因為患病的孩子缺乏一般的生活自理能力

，不但在照顧上造成麻煩，更在經濟上、心理上產生莫大的

壓力。若感受不到國家社會的接納與關懷，就會有自卑、低

自尊的壓力，嚴重影響到父母的自我認同，間接使得父母無

法面對障礙兒的親兒，對未來生活感到沮喪。政府在社福和

長照工作不能說沒做，但顯然仍有不足，必須加強宣導，讓

家有需要照顧者能夠獲得相關資訊，必要時能獲得身體、心

理和經濟上的協助，以降低家庭悲劇發生的機率，也讓國家

社會有限的資源得到充分、有效的運用，特向行政院提出質

詢。 
 

說明： 

一、日前又一因為無法承受長期照護腦性麻痺的兒子，一時悲情哀絕親手掐死兒子，再次引起

社會對於身心障礙者照護、照護者所承受的壓力，以及整體社會資源對於長期照護者支持

的缺乏等問題。 

二、照顧身心障礙者，特別是重度身心障礙者，需要相當的時間和精力，甚至是經濟壓力，多

數家庭面對著工作和照護兩頭燒的情形。即使是有的家庭已在家力請有外籍幫備，但外籍

幫傭並非受過專業訓練的照護人員，所以主要的照護責任仍舊落在照護者身上。而長期照

護身心障礙者，所承受的身心壓力，實超過一般人所能承受。但遺憾的是現行社會的福利

制度，對長期照護者的注重仍顯不足。 

三、家中有個腦麻兒，不但在照顧上造成麻煩，確實更在經濟上、心理上產生莫大的壓力。但

是其實社會上有許多資源是可協助腦性麻痺患者，無論是醫院的社工、教育局、社會局都

能提供協助，千萬不要以為他們的未來沒有希望就輕言放棄，家長尤其不要輕言放棄。但

悲劇仍不斷發生，意味仍有大多數的家庭，在絕望當頭不知如何尋求支援！ 

四、預防腦性麻痺對家庭造成的負擔，政府及醫療機構應透過各種管道加強宣導早期療育的概

念，並提供足夠的養育照護資訊紿父母，以減輕父母在照護過程中的無助感；父母必要時

可向相關單位申請喘息服務，讓照顧者能有放鬆身心的時間，以抒解照護的壓力。經濟上

若有問題，可主動尋求各種經濟補助資源，也可以向相關政府單位或社福機構諮詢相關資

訊。社工人員也應協助申請相關補助或尋找免費資源，以解除其經濟壓力。至於照顧者產

生情緒上的壓力，除了可以找信賴的家人或親友傾吐外，也要用心經營親子關係，以維持

家庭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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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喘息服務」是這些年在歐美開始推行的社會福利制度，透過每年提供一定天數的替代照

護服務，請專業的護理人員照護身心障礙者，讓長期照護者能夠有休息的機會，以減輕他

們長期以來所累積的壓力，並能夠重新審視自己的生活，以免陷入長期照護所造成的負面

情緒之中。因為這樣的服務，使得長期照護者能夠更正面地面對自己的人生，並繼續承擔

照護身心障礙者的責任。台灣已進入老年化社會，需要長期照護的老人、失智、失能的人

口越來越多，政府現有「喘息服務」及相關照護制度仍不足滿足事實的需求，猶待努力突

破改善，期盼社會弱勢及需要被照顧的民眾，能在必要的時候，獲得身體上、心理上和經

濟上的協助，以降低家庭悲劇發生的機率，也讓國家社會有限的資源得到充分、有效的運

用。 

（三十三）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日本核災五縣產品違法輸入台灣，再

次引起國人恐慌，民眾質疑；不是已修法加重罰則？政府各

級也都信誓旦旦的要嚴格執行？但結果卻仍是每隔一陣就出

況，剛熄了這頭火，那邊又燃燒。本席認為國內食安問題頻

傳，究其原因；檢驗標準不一，與國際現況脫節，出了事主

管單位、業者與專家們又各說各話，才會造成民眾不知所從

。食品與藥物與國人生活習習相關，由於國內藥品管理已啟

動國際藥品 GMP（優良作業規範）法規標準，使國人得享有

與國際先進國家相同的用藥標準；也就是說相對更具安全的

保障！使國人得以與先進國家採用相同的用藥品質，業界亦

能依制度持續秉持共同理念，促進產業發展。反觀國內食品

業的管理若與藥品管理制度相較，那真猶如天壤之別，難怪

鬆散而無所依循。沒有制度的組織是危險的，合理的制度，

必然是授權與監督同時存在。食安問題已成民眾生活的夢魘

，主因國內的食品標準仍未能國際連線，政府有必要迅速建

立一套符合國際化之安全及品保制度，共同提升國內食品供

應鏈運銷品質，確保民眾食品安全，讓民眾擁有健康生活權

，免於食安恐懼，且能恢復台灣美食王國美譽，特向行政院

提出質詢。 
 

說明： 

一、我國自民 102 年 1 月 1 日起成為 PIC/S 組織之會員，已有效促進我國製藥工業與國際接軌，

加速我國醫藥生技產業進入國際市場的步伐。而更從本（104）年 1 月 1 日起，台灣製藥品


